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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发布2025年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退费维权多发 高效监管化纠纷
YMG全媒体记者 逄苗 通讯员 孙洪安

昨日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日前，烟台市市场监管局发布2025年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案情简介：2025年11月10日
起，福山区消协陆续接到×××
（烟台）传媒有限公司相关投诉210
余件。其中，11月24日至12月3
日集中投诉170件。消费者均反
映，通过该公司平台购买电影票
后，因行程调整需退改，却被“不可
退改”规则限制，无法挽回损失。

处理过程及结果：消协工作人
员放弃休息、加班加点，联合市场监
管局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确认其
为第三方平台，已明示退改协议等信
息，履行法定义务。经查，该公司仅

提供代下单服务，退款责任由河南某
传媒公司承担。因河南公司不在辖
区管辖，工作人员耐心释疑，提供跨
区域维权路径，并约谈烟台公司要求
其升级服务。此次处置投诉办结率
100%，为消费者挽回损失5000余
元，建立了跨区域处置长效机制。

案例评析：面对集中投诉舆情
风险，消协快速启动应急处置，精
准核查、耐心释疑，有效遏制舆情
扩散，同时规范企业经营、建立长
效机制，彰显“维权为民”担当，为
同类纠纷处置提供借鉴。

案例一

快速处置止纠纷 维权为民守初心

案情简介：2025年10月，高新
区市场监管局接到投诉，消费者在
某培训机构交纳 1000 元报名费
后，因个人规划调整申请退款，商
家拒绝。

处理过程及结果：工作人员联
系商家，商家称已提供教材和网
课，无法核实已享服务价值。工作
人员指出，商家未明确约定退费事

宜，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经政策解
读，双方协商：消费者退回教材、扣
除网课损耗，商家退还600元，消
费者表示满意。

案例评析：经营者使用格式条
款时，需明确告知消费者退费等关
键信息。该培训机构未履行告知
义务，应合理处置消费者退费诉
求，保障消费者合同解除权。

案例二

培训机构退费难 协调退款化矛盾

案情简介：2025年11月，王女
士在高新区某家电店花费5100元
购买了某品牌电视机，使用中无法
开机，官方售后多次维修无果，投
诉至市场监管局请求调解。

处理过程及结果：工作人员联
系商家与厂家，协调双方调解，明

确商家责任，最终商家协调厂家为
消费者更换同型号电视机。

案例评析：根据《部分商品修
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三包期内
修理两次仍无法正常使用的，销售
者应免费为消费者调换同型号产
品，商家需依法履行售后责任。

案例三

电视机无法开机 市场监管局化解纠纷

案情简介：莱阳市丁女士与
当地婚庆机构签订合同，累计支
付 5.64 万元，后因不可抗力导致
婚礼未举办，要求全额退费遭
拒。商家称已提供设计服务，定
金和设计费不予退还，双方协商
无果后投诉。

处理过程及结果：莱阳市市场
监管局全面调查，核实双方证据，

依据相关法律释明，引导双方换位
思考。最终达成协议：商家扣除合
理设计成本，退还丁女士 4.05 万
元，双方和解。

案例评析：消费者签订婚庆合
同应明确关键条款，商家需规范服
务边界，面对合理诉求主动协商。
市场监管部门的调解有效保障了
双方合法权益，维护了市场秩序。

案例四

婚庆服务未履约 高效调解助退费

案情简介：2025年 8月2日，
三名消费者在龙口某石锅鱼餐馆
用餐，商家称鱼重3～4斤、每斤36
元，结账时却称鱼重5斤，且全程未
告知准确重量，消费者要求商家进
行称重公示。

处理过程及结果：工作人员核
查发现，商家虽有标价，但未及时

告知鱼的准确重量。工作人员对
商家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其规范
经营、公平交易，消费者对处理结
果满意。

案例评析：经营者应坚守诚信
经营，保障交易透明。消费者就餐
时需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及时维
权，共同营造公正消费环境。

案例五

就餐计量有争议 依法调解并规范

案情简介：2025年8月13日，
消费者在龙口某加油站加油时，被
工作人员诱导添加清洁剂，同意加
1瓶（60元）后，工作人员要求续加
5瓶，消费者被迫支付6瓶费用，投
诉要求退还未添加的5瓶费用。

处理过程及结果：执法人员当

日介入，核查后协调商家全额退还
360元，消费者认可处理结果。

案例评析：加油站未充分履行
告知义务，诱导消费，侵犯消费者
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商家应明
码标价、规范销售，消费者需留存
证据，及时维权。

案例六

油站欺心施暗计 执法速拆欺诈局

案情简介：2025 年 11 月 10
日，消费者在牟平某充电站支付30
元进行充电，因设备故障重复扣费
且未及时退费，客服电话无人接
听，投诉要求退费。

处理过程及结果：工作人员
核实情况，现场验证充电桩故障
问题，联系商家（注册地在南京）
核查，确认商家已分四次退还全

部扣款。
此外，工作人员还指导消费者

查看到账情况，并要求商家维修设
备、张贴故障提示，消费者表示满意。

案例评析：充电桩需求激增，
商家需规范收费和售后。工作人
员克服管辖限制和取证困难，高效
维权，保障消费者权益，助力电车
行业健康发展。

案例七

充电遇重复扣费 核实调解及时退费

案情简介：2025 年 12 月 22
日，消费者投诉称，2024年在栖霞
某spa会馆充值1500元办卡未使
用，申请退款时，商家要求扣除赠
品费用且未实际退款。

处理过程及结果：工作人员核
查发现，赠品为赠予性质，商家未告

知退费需扣除赠品费用。经两次调
解，商家同意全额退款，消费者满意。

案例评析：商家不得通过格式
条款排除消费者权利，未履行告知
义务的，需承担相应责任。市场监
管部门的调解有效保障了消费者
预付卡退费权益。

案例八

预付卡未使用退费难 调解后全额退款

案情简介：2025年 10月 3日
（十一小长假），长岛某酒店因外部
线路故障导致全域停电，数十名入
住旅客投诉，要求赔偿，现场矛盾
激化。

处理过程及结果：执法人员立
即赶赴现场安抚旅客情绪、核查原
因，督促酒店报备抢修并通报进

度，牵头协商赔偿方案。酒店推出
退部分房费、赠早餐券等方案，十
余起投诉全部化解。

案例评析：酒店虽无主观过
错，但停电导致服务瑕疵，需承担
合理补偿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快
速响应、精准施策，实现法理与情
理的统一，维护了旅游市场秩序。

案例九

酒店停电引纠纷 高效处置解民忧

案例十

未告知退费规则 民宿老板全额退款
案情简介：消费者王先生微信

预订长岛某民宿，全额付款1000
元，因行程有变要求退房遭拒。商
家称抖音店铺有退费规则，消费者
已超时限。

处理过程及结果：执法人员核
查发现，双方通过微信交易，商家
未在微信中告知退费规则，其拒退

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经调解，商家
全额退还房费。

案例评析：线上平台规则仅
约束平台内交易，在线下交易中，
商家需主动告知退费规则。商家
未履行告知义务，侵犯消费者知
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需依法承担
责任。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邹春
霞 通讯员 孙胜群）3月13日，为迎接
第44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福山区
市场监管部门围绕“提升消费品质”主
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宣传活动，旨在构建“宣传+服务+监
管”的全链条消费维权模式，助力打造
安全、放心的区域消费环境。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2025年，福山
曲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协
会全年共接收 12345 投诉举报工单
16227件，接收12315工单3203件，加
上ODR平台工单、网上民声、现场或电
话投诉举报、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
诉举报等6个渠道共计接收投诉举报
工单20230件，同比增长12.76%。

畅通维权渠道，让消费更舒心。认
真落实“首接负责制”“接诉即办”等制
度，畅通消费投诉渠道，保障消费投诉
受理及时。2026年截至目前，各类渠
道共计接收投诉举报工单2636件，同
比增长17.94%。这些投诉中，食品类
（28%）、交通工具类（25%）、家居用品
类（20%）、服装鞋帽类（12%），预付费
商家“跑路”、网络购物纠纷、误导老年
人购买保健品等为投诉高频类型。投
诉举报按期处结率100%，消费诉求处
理时效与满意度大幅提升。

筑牢安全防线，让消费更安心。针
对近年来消费者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
如预付式消费、假冒伪劣产品、汽车售后
等，福山区市场监管部门通过约谈20家
重点企业、发布消费警示等方式，向公众
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和维权知识。同时，
组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推动社会共治，让消费更放心。积极倡导“消费者至上”
理念，鼓励企业诚信经营，推动建立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2025年，烟台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福山店）消费维权服
务站被评为烟台市日用消费品领域十佳消费维权服务站。
福山区市场监管部门通过ODR平台（在线消费纠纷解决系
统）、消费维权服务站等载体，倡导企业自主处理投诉，引导
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此外，还通过加强与消费者协会、
行业协会、媒体等社会各界的合作，形成消费维权合力，共同
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锤炼业务本领，让消费更省心。聚焦消费维权工作实际
需求，常态化开展工作人员业务培训，重点围绕投诉调解技
巧、法律法规解读、热点难点问题处置等内容，系统提升工作
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打造一支业务精、作风硬、服务
优的维权队伍。

在2025年烟台市消费投诉调解技能大赛中，福山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表现突出、斩获佳绩。两名参赛人员分别荣获
个人二等奖和三等奖，该局荣获团体二等奖，充分展现了该
局消费维权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良好精神风貌，以专业服
务让消费者维权更省心、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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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里人头攒动。YMG全媒体记者 逄苗 摄

3月14日，蓬莱海关走进社区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


